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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孚色纺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阿克苏华孚恒天色纺工业园项目投资协议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特别提示：  

1、公司在协议履行过程中还可能面临项目实际执行成本超出预算成本、项

目执行进度低于预期计划等风险。 

2、尽管协议双方具备较强的资金实力和履约能力，但由于项目投资金额大、

工程执行周期长，项目执行过程中还可能面临外部宏观环境发生重大变化、突发

意外事件，以及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影响，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可能出现资金紧张等

风险，项目最终执行收益情况尚存在一定不确定性。 

3、本次投资事项，尚需提请公司董事会、股东大会进行审议通过方可正式

实施，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一、协议签订概况 

华孚色纺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、阿克苏地区行政公署三方

签订《阿克苏华孚恒天色纺工业园项目投资协议》，项目规模为100万锭色纺纱

及6万吨棉花染色,达产可实现产能为20万吨色纺纱线。项目总投资约50亿元人民

币，约占公司2014年度经审计资产总额的56.43%。 

二、协议方基本情况 

协议甲方：阿克苏地区行政公署 

协议乙方：华孚色纺股份有限公司、中国恒天集团 

1、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基本情况： 

注册地址：北京朝阳区建国路 99号中服大厦 

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3,257,212,500 元  

主营业务：纺织机械成套设备和零配件、其他机械设备和电子设备开发、生



产、销售 

2、公司与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3、履约能力分析：具有较强的资金实力、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。 

三、协议主要条款： 

1、项目规模：100万锭色纺纱及 6万吨棉花染色,达产可实现产能为 20万吨

色纺纱线。  

2、项目总金额：50亿元人民币。  

3、项目建设地点：位于新疆阿克苏纺织工业城（开发区）辖区内上海路两

侧及染整集中区，选址面积约 2100亩。  

4、协议签订时间：2015 年 7 月 12日  

5、协议履行期限：开工之日起的 49 个月。  

6、项目建设情况：项目分三期建设，其中，一期建设 12 万锭纺纱工厂（已

建成），二期建设 36 万锭纺纱和 2 万吨棉花染色，其中纺纱 4 个标准厂房和 2

个棉花染色厂房，建设面积约为 20万平方米，自开工之日起，13个月建设完成，

预计项目投资额为 18亿元人民币；三期建设 55万锭纺纱和 4 万吨棉花染色，二

期项目完成后三年内完成，预计项目投资额为 20亿元人民币。 

7、项目资金来源：公司按项目进度自筹资金。 

8、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相应保障及服务： 

（1）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保证按项目进度优先供应工业园的设备，并派

出技术骨干现场负责技术指导和安装，确保设备三个月内达标； 

（2）采用集中服务模式，提供全面的保全，保养以及棉纺工艺技术有偿服

务，建立统一的检测中心、三针室、皮辊房等共用服务机构； 

（3）建立统一的备品备件中心，确保华孚 100万锭色纺纱项目所需的服务，

并按成本价供应。  

 四、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1、锁定阿克苏地区优质棉花资源，采用一流的装备和 e 系统，确保质量竞

争优势。 

2、享受国家给予新疆纺织产业的十项优惠政策，获取成本优势。 

3、随着新欧铁路线的提速和中巴经济走廊建设，为公司开拓欧洲、中亚、



南亚市场提供了广阔空间。 

4、本次项目将在 2015 年至 2019 年度期间执行，协议的签订和执行将对公

司产能的扩张产生较大的影响，交期更具爆炸力和灵活性。 

5、本次协议签订为公司正常投资行为，不涉及关联交易，对公司业务的独

立性不会产生重大影响。没有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

大资产重组。 

五、合同风险 

1、公司在协议履行过程中还可能面临项目实际执行成本超出预算成本、项

目执行进度低于预期计划等风险。 

2、尽管协议双方具备较强的资金实力和履约能力，但由于项目投资金额大、

工程执行周期长，项目执行过程中还可能面临外部宏观环境发生重大变化、突发

意外事件，以及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影响，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可能出现资金紧张等

风险，项目最终执行收益情况尚存在一定不确定性，公司将在后续过程中，对项

目进展及执行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、注意投资风险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

公司与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、阿克苏地区行政公署三方签订《阿克苏华孚

恒天色纺工业园项目投资协议》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华孚色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一五年七月十三日 

 




